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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年度

山西省民办高校

年 检 报 告 书

学校名称： (盖章)

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山西省教育厅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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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内容需真实填写，并上交PDF版。

二、本表根据不同类型学校及有关变更情况进行填写，凡

没有的项目一律填“无”，不得空格。

三、本表一式两份，由教育行政主管机关、学校各留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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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学校名称 (公 章 ) 办学许可证号

注册地址 注册资金（万元）

学校法人代表 办公电话 手机

家庭住址

学校校长 办公电话 手机

家庭住址

主要

联系人

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

副校长

办公室主任

联系人

学校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

举办者

教

职

工

情

况

(人)

小计

其中 其中
其中党员

其中外

籍 教师专职 兼职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

教 师

行政人员

后勤人员

合 计

是否建立党组织 党组织建立形式

1.党 委（ ）

2.党总支（ ）

3.党支部（ ）

是 否建立工会组织

校舍

情况

学校占地面积

(平方米)

建 筑 面 积 ( 平 方 米 ) 仪器设备

( 万 元 )
图 书 ( 册 )

总 计 自建 租用

学校长期通讯地址

E-mail 电话 邮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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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办学情况

本科 高职 自考助学 考研培训 专升本培训 其它 合计

全年招生

班级

人数

毕(结)业

班级

人数

现有在校生

班级

人数

其 中全日制

班级

人数

学 校所有教学

点分布情况(

此表填写不下

可另附表格填

写)

教 学 点 地 址

( 若 租 用 学 校 校 舍 请 注 明 校 名 )

主 要 专 业

( 科 目 )
在校生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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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现有专兼职工作人员情况

序 号 姓名
性

别

年

龄

文化

程度

原 工 作 单 位

( 兼 职的填正在工

作的 单 位 )

工作部门/职务
专职或

兼职
资 格 证 号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注 ：1.此表填写不下，可另附表格填写。

2.财 会 人 员 附 资 格 证 复 印 件 。

3.学 历 教 育 学 校 附 校 长 任 职 资 格 证 复 印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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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现有各专业专兼职教师情况

序 号 姓名
性

别

年

龄

文化

程度

原 工 作 单 位

( 兼 职的填正在工

作的 单 位 )

在学校所任学科（专业）
专职或

兼职
资 格 证 号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注 ：1.此表填写不下，可另附表格填写。

2.教 师 附 资 格 证 复 印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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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基本办学条件一览表（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不填）

院 校

名 称

院 校 性

质 院 校

类 别

审 查 项 目
合 格

标 准

限 制 招

生 标 准

学 校

状 态

审 核

结 果

教 育 部

《 普 通

高 等 学

校 基 本

办 学 条

件 指 标

（ 试 行 ）

》（ 教 发

[2004]

2号 文

件 ）的 有

关 要 求

五 项 基

本 办 学

条 件 指

标

1.生 师 比

2.具 有 研 究 生 学 位 教 师 占 专 任

教 师 的 比 例 （ %）

3.生 均 教 学 行 政 用 房 (㎡ /生 )

4.生 均 教 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值 (元 /

生 )

5.生 均 图 书 （ 册 /生 ）

七 项 监

测 办 学

条 件 指

标

1.具 有 高 级 职 务 教 师 占 专 任 教

师 的 比 例 （ %）
/

2.生 均 占 地 面 积 （ ㎡ /生 ） /

3.生 均 宿 舍 面 积 （ ㎡ /生 ） /

4.百 名 学 生 配 教 学 用 计 算 机 台

数 （ 台 ）
/

5.百 名 学 生 配 多 媒 体 教 室 和 语

音 实 验 室 座 位 数 （ 个 ）
/

6.新 增 教 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所 占

比 例 （ %）
/

7.生 均 年 进 书 量 （ 册 ）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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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学校(院)董(理)事会情况

本 年 度 召 开 董 (理 )事 会 情 况 召开时间分别是：

会议主要议题：(附书面打印材料)

董

( 理 )

事

会

成

员

名

单

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

说 明 ： 如 董 (理 ) 事 会 成 员 有 变 动 ， 附 董 (理 )事 会 决 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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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学校(院)监 事 会 情况

本年度召开监事会情况 召开时间分别是：

会 议 主 要 议 题 (附 书 面 打 印 材 料 )

监事会

成员

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部门 监事会职务 备注

说 明 ： 如 监 事 会 成 员 有 变 动 ， 附 董 (理 )事 会 决 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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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党组织情况

学校 党组织 名称 上级 党组织 名称

序号
党组 织成员

姓名
性别

年

龄

文化

程度
在学 校决策 机构所 任职务 在学 校所任 职务

党组 织内

职务

1

2

3

4

5

6

7

党组

织活

动情

况

” 三会一课“及研究重大事项情况：

党组

织活

动经

费保

障情
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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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财务情况

总

财

产

(万元)

总 计 创办者投入的财产 办 学积累的财产 捐 赠 其 他

学 校 固 定 资 产 ( 万 元 )
其中

本 年 度 投 入 ( 万 元 )

全年收入

( 万 元 )

全年支出

( 万 元 )

全年结余

( 万 元 )

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

本 年 度 收 费 情 况

收项费目 学制 课时 收费金额 收项费目 学制 课时 收费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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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变更情况

本 年 度

变 更 事

项

变更事项 批准时间 变更前情况 变更后情况

学校名称

校 址

法人代表

校 长

注册资金

举办者

学校历史沿革：

注 ： 该 栏 请 按 时 间 顺 序 填 写 学 校 批 准 的 时 间 ( 年 、 月 、 日 ) 、 批 准 文 号 及 办 学 过 程 中

校 名 、 举办者、办学层次、法人代表、董事长等重大事项变更的批准时间、批准文号、变更前后的内

容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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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自查报告

主 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情况（组织建设、办学方向、思政工作群团工作等）；

（二）办学条件（举办者资质、举办者投入、基本办学条件、办学地址等）；

（三）法人治理（章程制定、决策机构、监督机构、校长履职、民主管理等）；

（四）办学行为（办学许可、招生行为、教师队伍、教育教学、学籍学位管理、教材管理、

师德师风等）；

（五）财务管理（收费管理、财务制度建设及执行、法人财产完整等）；

（六）师生权益保障（学生权益保障、教师权益保障等）；

（七）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。

(可 续 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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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学校章程
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下列主要事项：

(一)学校的名称、住所、办学地址、法人属性；

(二)举办者的权利义务，举办者变更、权益转让的办法；

(三)办学宗旨、发展定位、层次、类型、规模、形式等；

(四)学校开办资金、注册资本，资产的来源、性质等；

(五)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、人员构成、任期、议事规

则等；

(六)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；

(七)学校的法定代表人；

(八)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，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；

(九)章程修改程序。

(可 续 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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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主办单位及学校意见

学 校

全 部

印 鉴

印 模

学 校

年 检

意 见 校 长 (签字)(公章)

年 月 日

举 办 者

年 检

意 见
( 签 字 或 公 章 )

年 月 日

报 告 人

承 诺

1.本报告书数字根据要求均取自( )年一月一日起至( )年十二月三十 一 日 止 。

2 .本 报 告 书 内 容 及 数 字 已 核 实 ， 均 真 实 准 确 。

学 校 法 人 代 表 ( 签 字 ) 校 长 ( 签 字 ) 学校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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